
臺中地檢署 

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

申請作業說明 

主講人:蘇聖軒檢察事務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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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 

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
管理辦法及檢察機關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
助款補助作業要點 

初審（承辦人）：審查機構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

複審（專家學者）：機構派員到署說明方案內容(依
專家學者意見)/由專家學者審查方案並提供意見 

決審-召開審查會：最終審查會委員決定列名順序與
金額 

 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 

    各檢察機關各年度編列前項補助款及必要行政管理等業
務費用之歲出預算，不得高於同年度該檢察機關所編列緩
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歲入預算百分之五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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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補助款用途-第四條 

一、補助犯罪被害補償金及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相關經費。 

二、 觀護及更生保護業務。 

三、 法治教育宣導。 

四、 從事弱勢族群之犯罪防治相關業務。 

五、 從事婦幼保護之犯罪防治相關業務。 

六、 毒品防制及經法院或檢察機關轉介之戒癮治療業務。 

七、 其他對犯罪被害人保護或犯罪預防有顯著並直接助
益業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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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公益活動之轄區限制及例外 

 

第八條規定 

各檢察機關之補助，應以在轄區內舉辦
公益活動之公益團體、地方自治團體為
支付對象。但第四條第一款情形及公益
團體舉行跨轄區公益活動者，不在此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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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補助款應備文件(參見申請須知) 

 第七條規定 

 一、執行計畫書，其內容應包括： 

 (一) 合法成立之公益團體證明。 

 (二) 該團體之統一編號。 

 (三) 現任董監事或理監事名單、成立宗旨、工作項目及
運作績效。 

 (四) 補助款之用途及支用方式（含申請本補助款、自籌
款與向其他機關、機構或團體申請補助款金額及其分別所
占比例）。 

 **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時，應列明全部
經費內容(含申請本補助款、自籌款與向其他機關、機構
或團體申請補助項目、金額及其分別所占比例) 

 二、 最近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書面報告、向其他機關、
機構或團體申請經費補助情形、最近二年經費預算、決算
書及年度預算經費概況。但成立未滿二年者，自成立之日
起之服務內容及績效書面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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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補助款應備文件-不得有隱匿不實或造假 

第七條第二項 

前項申請計畫內容或檢附文件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
情事，該檢察機關得經審查會決議後，撤銷補助並
追繳其金額，自撤銷日起三年內不得依本辦法申請
補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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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固定資產或經常性費用之禁止及例外 

 第九條 公益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之下列費用，除第四條
第一款情形外，不得以補助款補助： 

 一、 興建、購置或維修辦公房舍。 

 二、 購置、維修設備或其他固定資產。 

 三、 房租。 

 四、 水電費、瓦斯費及通訊費用。 

 五、 人事薪資及加班費。但該人事薪資需求係因申請計
畫而新增，且屬該申請計畫核心工作內容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六、 其他為公益團體本身賴以生存，而與公益無直接關
係之項目。 

 前項第五款但書情形，所核定補助之人事薪資不得超過該
計畫人事薪資之百分之六十；且每人每月補助金額不得超
過新臺幣二萬元。  7 



補助地方自治團體-補助項目之禁止  

第十條 補助對象為地方自治團體者，屬政府依法
令應編列經費或已編列經費之項目，均不予支付。 

 

 

補助申請計畫自籌款之限制 
 

第十一條 補助公益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，除下列
情形者外，其申請計畫之自籌款不得低於申請計畫
總款項之百分之二十： 

一、 第四條第一款情形。 

二、 法務部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。 

三、 由法務部指揮監督之更生保護會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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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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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列冊之支付對象 

方案申請通過後之配合事項-徵信標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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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信標章 

1.申請通過方案金額，請刊登於網路或刊物 

  並於成果報告附上，作為評鑑。     

2.請於方案執行特定場所、物品或海報等文 

  宣資料明顯處，記載標註【本活動係由臺

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

金補助款指定補助  

】字樣，以彰顯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

之公益性。 

 



查核評估小組-進行查核評估  
  

第十三條： 
檢察機關檢察長得指派主任檢察官或檢察官專責督導相關人員成
立補助款支用查核評估小組（以下簡稱查核評估小組），定期或
不定期查核評估補助款依執行計畫書所定計畫使用。  
前項查核評估報告，應提報審查會，以為續予補助之審查依據。  
受查核評估之公益團體、地方自治團體，有下列情事之一，情節
重大者，檢察機關得經審查會決議，廢止其補助並追繳其金額，
經廢止補助者，自廢止日起三年內不得依本辦法申請補助：  
一、 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查核評估之資料。  
二、 所提供查核評估之資料有虛偽不實。  
三、 違反執行計畫書所列之公益用途。  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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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列冊之支付對象 

方案申請通過後之配合事項-期中督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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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地訪視/書面審查 
期中督導 

(定期+不定期) 

為確實了解專
款專用與方案
推展情形 



期中查核評估小組查核時須準備表單 

一、機構須準備 

 (一)、成果摘要表 

 (二)、經費結報表 

 (三)、收入支出明細表 

 (四)、原始憑證請掃描或影本留存機構 

 (五)、查核評估小組成員會至機構實地訪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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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末查核評估小組查核時須準備資料並以公
文發文送至地檢署 

一、機構部分： 

 (一)、成果冊(包括書面及電子檔) 

 (二)、經費結報表 

 (三)、收入支出明細表 

 (四)、原始憑證請掃描或影本留存機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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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執行完竣後-主動陳報 

第十二條 受補助之公益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，應於計畫
執行完竣後一個月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向檢察機關陳報
支用明細、用途、範圍等之執行情形，以為續予補助之審
查依據。 

受補助公益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於計畫執行完竣後，如尚
有賸餘款，應於計畫執行完竣日起一個月內及會計年度終
了一個月前，依補助比例繳回檢察機關。  

前二項情形，受補助之公益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無正當理
由遲延陳報或繳回賸餘款且情節重大者，自審查會決議日
起三年內不得依本辦法申請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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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依本辦法申請補助者之公告機制 

 第十四條 各檢察機關應將不得依本辦法申請補助之公益
團體及地方自治團體名稱刊登於法務部內部網站。 

 

 

補助款相關資訊網路公開之規定 
 

 第十五條 各檢察機關應於其全球資訊網站上，公開下列
事項： 

 一、 審查會委員名單。 

 二、 審查會之會議紀錄。 

 三、 受補助公益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名稱。 

 四、 受補助計畫名稱、計畫要旨、補助金額。 

 五、 受補助計畫之查核評估結果。 

 前項情形，各檢察機關應每季更新其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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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 

一、自籌款務必達到20%。 

二、106年起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納入
預算，本署雖有報列概算至行政院，但確認
可獲得的金額仍不確定，有待立法院審議。  

三、依作業要點規定：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
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時，應列明全部經費同及
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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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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